
東區區議會文件第50/08號 
 

東區地區管理委員會第176次會議報告 
 
 題述會議已於2008年4月8日舉行，有關討論事項摘錄如下： 
 

I. 興建筲箕灣鯉景道社區會堂綜合大樓事宜 
 
 與會者備悉民政事務總署與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提交的現況報告。有關部

門會繼續跟進此項目，包括擬建於綜合大樓內的圖書館。 
 
II. 海裕街的規劃 
 
 有關申請人向城市規劃上訴委員會提出的上訴聆訊已經完成，但案件仍需等待裁

決結果。至於就司法覆核決定向終審法院提出的上訴，會於2008年4月8日審理是否批准

上訴申請。 
 
III. 全港各區進行綠化活動以改善環境 
 
 康文署於2008年1月至3月期間，在東區共種植了12棵喬木、69,892棵灌木、地被

植物等，並於區內的主要交通幹道及人流滙聚地點，放置適時花卉，以增加農曆新年節

日氣氛。為響應香港花卉展覽，康文署亦在區內各公園遍種主題花非洲菊。此外，與會

者備悉東區民政事務處的綠化工程進度報告。 
 
IV. 屋宇署在東區推行的清拆違例建築物/維修屋宇行動 
 
 與會者備悉屋宇署的進度報告。有關業主收到維修/清拆命令後，若需尋求技術支

援，該署樂意安排講解。業主如遇到財政困難，亦可透過「樓宇安全貸款計劃」申請低

息貸款。 
 
V. 北角區內興建足球場事宜 
 
 規劃署會繼續檢討區內情況及留意是否有合適地點作興建足球場之用，以回應區

內居民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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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會議報告 
 
 與會者備悉東區區議會、其轄下6個委員會、東區撲滅罪行委員會，以及分區委

員會的有關會議報告。 
 
VII. 地方行政 
 
 與會者得悉政府內部已發出一份新的總務通告，載述地方行政工作的最新安排。

這些安排旨在落實行政長官提出的措施，包括強化各區民政事務專員的角色和擴大區議

會的職能，以確保特區的施政貫徹到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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